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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马梅香诉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返还原告让其代为购买保险的保险款 1057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
院海城镇法庭（院机关）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田彦祥：

本院受理原告海原县海城镇昌鸿建筑器材销售租赁部与你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海原县海城镇昌鸿建筑器材销售租赁部向
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所欠租赁费443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海城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
区西湖二期北区108号）公开开庭审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众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生文：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何梓俊
与被执行人宁夏众华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的（2022）宁
0106民初 2949号民事判决书过程中，
申请执行人何梓俊向本院提出追加
申请，现已审查终结。因你们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232号执行裁定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 814室领取复议申请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郑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易鑫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郑静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59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803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984号

张丽、马记：

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丽、马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23）宁0424民初98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由被告张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
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以未偿还金额为基数，以年利率7.15%为标准
自 2022年 9月 23日计算至 2023年 4月 13日，以年利率 10.725%为标准自 2023年 4月 14日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
日）；二、被告马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在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在偿还范围内向被告张丽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404元，由被告张丽、马记连带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张丽、马记
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045号

杨荣、杨雄、杨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宁东王乐五金机电建材经
销部与杨荣、杨雄、杨希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73000元；二、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
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
民法院宁东 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206号

马金强：

本院受理李根宝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原告起诉：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因交通
事故产生的误工费损失172282元；二、判决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
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
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步晓薇：

原告李小军与被告步晓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5民初2326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步晓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小
军偿还借款17000元，并以17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65%的标
准支付自2023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逾期
利息。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6元，由步晓薇
负担。公告费 300元，由步晓薇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张琛：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与被告张琛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96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一、张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14988.75元、利息 4283.94元，共计
19272.69元；并以14988.75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支付自2022年
7月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火车站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24元，由张琛负担
298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负担26元。公告费300元，由
张琛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
中心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杨民利：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与被告杨民利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96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一、杨民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23697.27元、利息 7125.82元，共
计 30823.09元；并以 23697.27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支付自 2022
年6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火车站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8元，由杨民利负担589
元，由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火车站支行负担59元。公告费300元，由杨民
利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谷雨：

本院受理原告王金霞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
求：1.判令谷雨支付王金霞房屋租金 5950元，两年暖气费 2800元，
物业费 300元，水费 204.86元，以上金额合计 9250.86元；2.本案诉讼
费由谷雨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商事
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独
任制审理告知书及（2023）宁 0105民初 3682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方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池县支行诉
被告方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方
平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100000元，利息 2069.84元，合计 102069.84元
（利息暂计至 2023年 7月 18日，此后利息按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计
算至贷款本息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赵登河、赵刚：

本院受理原告张付耀诉被告赵登河、赵刚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
金23000元，利息22080元（23000元×0.005%×192个月=
2208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杨晓龙：

本院受理原告张娇诉被告杨晓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请：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剩余欠款 30500 元及逾期利息暂记
4247.89元（以本金 30500元基数，暂记自 2020年 4月 16起算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暂记至2023年9月6日，按照一年期的LPR（4.05%）计算，暂
记4247.89元，实际利息以贵院计算为准）；2.请求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233号

董志勇、赵思慧、宁夏百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董丽娜、董志远与被上诉
人刘莎莎、董志勇、赵思慧、王海丽、宁夏百联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民终 4233号案件的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三楼法庭（银川市金凤
区正源北街人民巷5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初171号

银川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田雅丽诉
被告卢洲洋与你公司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23）宁 01民初 17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410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宁01执382号

徐泽、宁夏泽发荞麦制品有限公司、石建斌、宁夏沁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韩良、孙瑞英与被执行人徐泽、宁夏泽发荞麦制品有限公司、
石建斌、宁夏沁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执行裁定书，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评估报告书等。因你（公司）未履行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宁 01民初 1327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宁夏
泽发荞麦制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灵武市羊绒工业园区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拍
卖。现通知你（公司）于 2023年 10月 31日下午 15时前往本院西区五楼联系承办法官选
取评估机构。于 2023年 11月 30日到本院西区 505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
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书，如无异议请及时关
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后续评估拍卖信息。逾期不到则视为
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胜胜、牛珍、马维锋、毛俊霞、马小军、马西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胜胜、牛珍、马维锋、毛俊
霞、马小军、马西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26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胜胜、牛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
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万元及利息 36332.06元（利息暂算至
2023年2月27日，之后发生的利息按照银行清算系统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三、被告马维
锋、毛俊霞、马小军、马西梅对以上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26.64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胜胜、牛
珍、马维锋、毛俊霞、马小军、马西梅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范晓春：

本院受理原告张佳玉与被告范晓春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
20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范晓春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原告张佳玉支付劳务费67000元及利息6749元
（暂计算至2023年5月8日），其后利息按照年利率3.85%计
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644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范晓春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云涛、郝忠磊：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宁夏跃进水利水
电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吴彦光及原
审被告王云涛、郝忠磊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通过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于 2023年
10月 24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雨、杨春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林、石小英、马秀军、马
艳、马雨、杨春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229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宁夏中宁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 2383 元，由被告马林负担（已缴
纳）；公告费 480元，由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中宁县人民法院喊叫水法庭领取裁
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中宁县人民法院

刘光天：

本院受理原告中宁县福康圆通商行诉你快递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快递运费 55883.15元，利息损失（自 2022年 11月 1日始暂计算至
2023年 7月 15日，自 2022年 11月 1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共计：56827.5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徐志强：

本院受理原告永宁县望远镇刘佳特菜
经销部诉你、张彩宁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被告张彩宁提出上诉，请求：
1.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作
出的（2023）宁 0121民初 1774号民事判决
书，依法改判上诉人张彩宁不承担责任或
将案件发回重审；2.一审案件受理费及上
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
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2374号

马东云、宁夏金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

夏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灵武分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鑫瑞劳务有限公
司、张朝桂与被上诉人熊水清及原审被告马
东云、宁夏金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
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灵武分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民终237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区
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恢232号

宁夏恒通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刘军、宁夏雅柏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万忠、宁夏万峰达科技有限公司、

丁彦平：

关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宁夏恒通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刘军、宁夏雅柏斯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万忠、宁夏万峰达科技有限公司、丁彦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2016）宁0106民初3820号判决书。本案在执行过程中，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依法对被执行人丁
彦平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东风路西侧193号西楼193号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公告通知
你们于2023年9月22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选定评估机构，于2023年7
月20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收
到评估报告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申请，于2023年11月21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如无异议
于2023年12月6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14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
择的权利，本院将按照网络司法拍卖程序在淘宝网进行拍卖。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虎威龙：

本院审理原告曲克柏与被告虎威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7号法庭公
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宝祥、韩贵友、陕西清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罗小宏、赵莉与被告田宝祥、第三人韩
贵友、陕西清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
议之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 0106
民初14351号民事判决书，因原告罗小宏、赵莉不服本案
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和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上
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晟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能源循环经济有限公司、杨斌、

杨文茂：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晟晏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晟晏实业集团能源循环经济有限公司、杨斌、杨文茂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
六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艳：

本院受理原告陈和诉被告王艳、姜国平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七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六盘山聚鸿盛世嘉华饭店有限公司、宁夏君宜商贸有限公司、邓

飞、李艳华、殷正刚、苗永福、冯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信贷中心与被告宁夏
六盘山聚鸿盛世嘉华饭店有限公司、宁夏君宜商贸有限公司、邓飞、李
艳华、殷正刚、苗永福、冯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9772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万小华：

本院受理原告康晋与被告万小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无法联
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
108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成龙：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金凤区塞茜莉娅公寓酒
店与被告韩成龙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13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婷婷：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金凤区塞茜莉娅公寓酒
店与被告王婷婷旅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13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通宇电梯制造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李诚、雷耀天：

本院受理原告党新龙与被告宁夏通宇电梯制造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李诚、雷耀天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联系，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十六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杨虎与被告田海军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29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宁：

本院受理原告余会平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0323民初2706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地址确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原告诉请内容：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5710元；2.判令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惠
安堡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1）宁01执恢160号

宁夏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利害关系人：

本院受理的张秀萍申请执行宁夏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银川仲裁委员会（2008）银仲调字4号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公告送达选取评估
机构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公告以下事项：依申请执行人张秀萍申请，本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宁夏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银川路
西侧文化街南侧罗山花园一号商住楼1510号，七号楼2502号，北六号楼3102号，十五号楼3102号，二十二号楼3202号、2502号，二十一号楼1201号、1202号、2302号、1401号、1402
号，二十号楼1202号、2302号、1401号、2401号、2402号，三号住宅楼1201号，十一号楼2102号、5102号、6402号，一号商住楼302号，二十九号楼4101号、3202号、4201号，九号楼
3101号、6101号、3401号、5501号，十四号楼4201号、4401号、1502号、5502号、7502号，二号住宅楼3102号、5102号、3201号、4301号、4401号，十号楼2201号、5402号、1502号、7501
号，十三号楼4301号、1501号、5502号，一号商住楼105铺、102铺，二号住宅楼2502号，十二号住宅楼3101室、1201室、3301室、3401室、2502室，二号住宅楼109室，十二号住宅楼
1501 室（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 0005041、H0007747-36、H0007736-6、H0007729-6、H0009739-12、H0009739-28、H0009741-5、H0009741-6、H0009741-12、H0009741-13、
H0009741-14、H0009761-6、H0009761-12、H0009761-13、H0009761-15、H0009761-16、H0009803-13、H0009837-4 、H0009837-42、H0009837-62、H0010250-41、H0009835-7、
H0009835-14、H0009835-15、H0009832-5 、H0009832-11、H0009832-47、H0009832-65、H0009836-21、H0009836-49、H0009836-58、H0009836-66、H0009836-70、H0009839-6、
H0009839-10、H0009839-15、H0009839-27、H0009839-37、H0009833-17、H0009833-52、H0009833-58、H0009833-69、H0009834-35、H0009834-57、H0009834-66、H0011623、
H0011625、H0011756、H0012287-5、H0012287-7、H0012287-17、H0012287-23、H0012287-28、H0007686、宁（2016）红寺堡区不动产权第0000027号）共计55套房屋及对应在土地使
用权进行评估、拍卖。将于2023年11月1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区504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于2024年1月15日上午10时至本院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
有异议的请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书面申请。逾期不到又不提出书面执行异议申请的则视为放弃权利无异议，本院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处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东：

本院受理宁夏蔚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诉张东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宁夏蔚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起诉要求：1.请求法院依
法解除宁夏蔚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与张东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
同；2.请求法院判令张东清偿所欠宁夏蔚来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
屋租金十六月（16×650=10400 元）以及水电物业电梯网络费用
（100×16=1600元），暖气费两年650×2=1300元，中介费325元，服务
费 365元。共计 13990元-1500元=12490元；3.诉讼费由张东承担。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民商事
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及本院（2023）宁0105民初3810号民事裁定书各一份。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3年11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八
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杨小花：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行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019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你们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624号

高艳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高艳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
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600号

刘慧(曾用名：刘丹、刘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慧(曾用名：
刘丹、刘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427号

孙超：

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华与被告孙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954号

张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
川中心支公司与被告张欢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623号

纳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纳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990号

虎维东（曾用名：虎秀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虎维东（曾
用名：虎秀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002号

刘学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学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010号

韩风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韩风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014号

李云超（曾用名：李永朝）：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云超（曾用名：李永朝）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牛文卿：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
被告牛文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124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